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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晋豫鲁铁路通道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和比例（占投资标的注册资本的比例）： 

晋豫鲁铁路通道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公司”）成立时，认购的

股本额为相当于 3.2946 亿元人民币的等值外币；总投资金额为相当

于 75 亿元人民币的等值外币，自项目公司成立之日起二年内分期分

次缴纳；占项目公司总股本的 14.45%。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拟以相当于人民币 75 亿元

的等值外币投资于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项目（“本次投资”）。本次

投资将通过本行的全资子公司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银投”）

以发起人身份参与发起设立项目公司。 

本次投资已获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投资不构成本行的关联

交易，也无须经本行股东大会批准。 

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项目（“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己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本次投资尚需取得相关监管部门的

批准。 

二、 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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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起人协议》，除中银投外，项目公司的其他发起人分别

为太原铁路局（占股 34.29%）、山西省能源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占

股 20%）、山东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占股 8.5%）、郑州铁路局（占

股 8%）、济南铁路局（占股 8%）、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占

股 4.76%）、中国大唐集团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占股 1%）和华电煤业

集团有限公司（占股 1%）。 

三、 本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线路北起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

全长 1260 公里，途径山西、河南、山东三省。本项目根据煤炭资源

分布规划线路走向，沟通地区内各大煤田、主要矿区，连通地区内主

要铁路通道，与既有铁路通道的大宗货物装车基地建立联系，为国家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煤炭外运通道之一。本项目总投资约为 998

亿元人民币，建设工期为 4 年半。 

四、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根据《发起人协议》，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 519 亿元人民币，

股份总数为 519 亿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为尽快完成项目公司注

册登记程序，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初定为 22.8 亿元人民币。 

项目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铁路通道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建设；铁路

客货运输、装卸、仓储；铁路运输设施、设备、配件制造、安装及维

修。兼营业务包括咨询服务、设备物资采购、供应、销售、广告、餐

饮旅游服务、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物业管理、物流、仓储、停车场业

务等（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项目资本金以外的项目建设资金，由项目公司通过贷款或其他融

资方式解决。 

五、 发起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银投已于 2010 年 5 月 6 日就发起设立项目公司，与其他发起

人签订《发起人协议》,将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后生效。根据《发起

人协议》，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 519 亿元人民币，股份总数为

519 亿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中银投以相当于 75 亿元人民币的

等值外币认购项目公司 75 亿股，占项目公司总股本的 14.45%。为尽

快完成项目公司注册登记程序，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初定为 22.8 亿元

人民币，其中中银投认购的股本额为相当于 3.2946 亿元人民币的等

值外币。全体发起人的首期出资额为注册资本的 20%，即 4.56 亿元

人民币，其中中银投首期出资额为相当于 6,589.2 万元人民币的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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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待项目公司注册成立后，由各发起人分次缴足剩余注册资本，

并通过各发起人同比例增资扩股方式使项目公司注册资本达到《发起

人协议》所规定的 519 亿元人民币。 

项目公司成立后，发起人即成为项目公司股东。项目公司将根据

《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建立项目公司组织机构，有关机构的组成、职

权、议事规则由《公司章程》加以规定。中银投有权推荐 1 名董事和

1 名监事。 

六、 本次投资对本行的影响 

本次投资预期可以为本行带来合理的投资回报,有助于发挥本行

多元化服务平台的协同效应，有利于本行在铁路行业大规模投资建设

和市场化改革中获得更多的业务机会，符合本行的发展战略。 

本次投资不会对本行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七、 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尚需取得商务部等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 

八、 备查文件目录 

1、《发起人协议》； 

2、项目公司《公司章程》； 

3、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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